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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辦理加強投資綠色成長淨零產業實施方案
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八點、第十點修正總說明 

 

環境部辦理加強投資綠色成長淨零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於一百十四年二月四日訂定發布，曾於一百十四年十月一日修

正一次。為投資實務作業需求及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一百十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第一百十五次會議修正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投資作業規

範，爰修正本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明確規範於我國境內執行主要營業活動之境外企業得作為本專戶投

資範圍之條件，建立兼顧營業收入及資源投入之彈性判斷基準。（修

正規定第七點） 

二、由專案辦公室辦理投資前訪視及投資決策溝通會議，以強化投資前

評估及決策溝通程序，符合實務作業需求。（修正規定第八點） 

三、將董事會參與列席由應列席修正為得列席，以提升投資執行及協商

彈性，並配合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投資作業規範之修正，調整投資事

業管理之分類方式。（修正規定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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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辦理加強投資綠色成長淨零產業實施方案
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八點、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本專戶投資原則如下： 

(一) 投資範圍限執行淨零

永續相關新興業務之

國內企業或於我國境

內執行主要營業活動

之境外企業。但不得

投資於上市或上櫃公

司。其屬於我國境內

執行主要營業活動之

境外企業者，並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 

1.最近十二個月內，歸

屬於我國境內營運所

產生之營業收入，占

該境外企業營業收入

總額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且其中屬綠色成

長淨零相關業務之收

入，占其於我國境內

營業收入達百分之五

十以上。 

2.最近十二個月內，該

境外企業於我國境內

聘僱之員工平均人

數，占其全球各地區

員工總數之比率，為

各地區中最高者。 

3.最近十二個月內，該

境外企業於我國境內

聘僱之研發人員平均

人數，占其全球各地

區研發人員總數之比

率，為各地區中最高

者。 

4.最近十二個月內，該

境外企業於我國境內

業務所有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之資產總

額，占其所有不動產、

七、本專戶投資原則如下： 

(一) 投資範圍限執行淨零

永續相關新興業務之

國內企業或於我國境

內執行主要營業活動

之境外企業。但不得

投資於上市或上櫃公

司。 

(二) 單一被投資事業若同

一募資輪有數家搭配

投資人搭配投資時，

當輪及之後增資輪次

搭配投資人搭配投資

金額不得低於本專戶

參與之投資金額。惟

該被投資事業若有其

中一個搭配投資人認

列投資損失時，本部

得向其他同一被投資

事業之搭配投資人提

出同比例之投資損

失；本款所述之投資

損失，得僅就專戶投

資金額提列損失。 

(三) 各投資案件合計之金

額及比率： 

1.本專戶投資單一事業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一

億五千萬元，惟單次

投資不得超過一億

元。 

2.本專戶投資之股權比

率應低於該被投資事

業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但若以特別股

方式投資者，不限。

合計公股股權比率以

不超過該被投資事業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

一、第二款及第三款未修正。 

二、修正第一款，新增後段，

明確規範於我國境內執行

主要營業活動之境外企業

得作為本專戶投資範圍之

條件，建立兼顧營業收入

及資源投入之彈性判斷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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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之資產總

額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 

5.由境外企業依其產業

特性及發展階段自行

提出具公信力之證明

資料，經本部認定為

於我國境內執行主要

營業活動者。 

(二) 單一被投資事業若同

一募資輪有數家搭配

投資人搭配投資時，

當輪及之後增資輪次

搭配投資人搭配投資

金額不得低於本專戶

參與之投資金額。惟

該被投資事業若有其

中一個搭配投資人認

列投資損失時，本部

得向其他同一被投資

事業之搭配投資人提

出同比例之投資損

失；本款所述之投資

損失，得僅就專戶投

資金額提列損失。 

(三) 各投資案件合計之金

額及比率： 

1.本專戶投資單一事業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一

億五千萬元，惟單次

投資不得超過一億

元。 

2.本專戶投資之股權比

率應低於該被投資事

業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但若以特別股

方式投資者，不限。

合計公股股權比率以

不超過該被投資事業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

十九為限。 

3.本專戶不得擔任該被

投資事業最大股權持

有者。 

十九為限。 

3.本專戶不得擔任該被

投資事業最大股權持

有者。 

4.本專戶投資已發行流

通股份須符合以下規

範： 

(1)搭配投資人申請

本專戶投資已發

行流通股份之累

計金額，不得超過

本專戶與其搭配

投資新股累計金

額百分之二十。 

(2)本專戶投資已發

行流通股份之單

次投資金額，不得

超過當次投資新

股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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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專戶投資已發行流

通股份須符合以下規

範： 

(1)搭配投資人申請

本專戶投資已發

行流通股份之累

計金額，不得超過

本專戶與其搭配

投資新股累計金

額百分之二十。 

(2)本專戶投資已發

行流通股份之單

次投資金額，不得

超過當次投資新

股之金額。 

八、本專戶投資方式及程序如

下： 

(一) 搭配投資人應與本專

戶共同投資，且不低

於本專戶參與之投資

金額。但合於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以不低

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二

分之一為共同投資金

額；其屬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中央科

技主管機關合作、委

託或經核定補助研究

計畫相關之投資個案

者，得以不低於本專

戶投資金額三分之一

為共同投資金額： 

1.投資於資源循環新興

產業者。 

2.投資於永續及前瞻能

源技術發展、科技儲

能新興產業者。  

3.投資於深度節能、提

升能源效率新興產業

者。 

4.投資於碳捕捉再利

用、負碳技術發展新

興產業者。  

5.投資於數位、低（減）

八、本專戶投資方式及程序如

下： 

(一) 搭配投資人應與本專

戶共同投資，且不低

於本專戶參與之投資

金額。但合於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以不低

於本專戶投資金額二

分之一為共同投資金

額；其屬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中央科

技主管機關合作、委

託或經核定補助研究

計畫相關之投資個案

者，得以不低於本專

戶投資金額三分之一

為共同投資金額： 

1.投資於資源循環新興

產業者。 

2.投資於永續及前瞻能

源技術發展、科技儲

能新興產業者。  

3.投資於深度節能、提

升能源效率新興產業

者。 

4.投資於碳捕捉再利

用、負碳技術發展新

興產業者。  

5.投資於數位、低（減）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

及第六款未修正。 

二、考量投資實務作業需求，

調整由專案辦公室辦理投

資前訪視及投資決策溝通

會議，以強化投資審議前

之溝通與評估機制，爰修

正第四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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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技術發展新興產業

者。  

6.投資於氣候變遷調適

技術發展新興產業

者。 

(二) 後續增資應以不低於

本專戶投資金額參與

投資。 

(三) 搭配投資人投資前以

自有資金或代管基金

自行投資管理之事

業，其非屬國家發展

基金之投資事業者，

應以不低於本專戶投

資金額參與投資。 

(四) 搭配投資人申請個案

共同投資時，投資前

應由搭配投資人先行

評估並擬具搭配投資

事業之投資評估報

告，其中評估報告內

容應包含投資目的、

所營事業、資本形成、

投資總額及資金來

源、產品或技術、財

務及市場預估與可行

性、加速減碳潛力等

投資效益分析、風險

分析、分年進度、經

營管理分析、產業專

家意見、投資條件、

投資後管理作為與出

場規劃等，投資評估

報告交專案辦公室建

檔保存。非屬優良搭

配投資人者，應由專

案辦公室辦理該申請

個案之投資前訪視及

投資決策溝通會議。 

(五) 搭配投資人應擬具搭

配投資事業投資評估

報告及搭配投資協議

送投資審議會討論，

投資審議會由搭配投

碳技術發展新興產業

者。  

6.投資於氣候變遷調適

技術發展新興產業

者。 

(二) 後續增資應以不低於

本專戶投資金額參與

投資。 

(三) 搭配投資人投資前以

自有資金或代管基金

自行投資管理之事

業，其非屬國家發展

基金之投資事業者，

應以不低於本專戶投

資金額參與投資。 

(四) 搭配投資人申請個案

共同投資時，投資前

應由搭配投資人先行

評估並擬具搭配投資

事業之投資評估報

告，其中評估報告內

容應包含投資目的、

所營事業、資本形成、

投資總額及資金來

源、產品或技術、財

務及市場預估與可行

性、加速減碳潛力等

投資效益分析、風險

分析、分年進度、經

營管理分析、產業專

家意見、投資條件、

投資後管理作為與出

場規劃等，投資評估

報告交專案辦公室建

檔保存。非屬優良搭

配投資人者，應至少

安排專案辦公室訪視

擬推薦之投資事業一

次，並邀專案辦公室

列席投資決策溝通會

議。 

(五) 搭配投資人應擬具搭

配投資事業投資評估

報告及搭配投資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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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總經理（金融機

構為協理級）以上或

其指定授權主管人員

召集，委員應包含本

部或專案辦公室代

表、搭配投資人代表

及其所聘請之二至四

位相關產業及淨零減

碳專家學者擔任，並

應邀請國家發展基金

代表列席。投資審議

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

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個案經該次會議出席

委員全體同意通過後

進行投資。若搭配投

資人符合第四點第三

款或第四款資格者，

投資審議會須由專案

辦公室辦理。若搭配

投資個案累計投資金

額超過一億元時，須

由專案辦公室辦理特

別投資審議會。 

(六) 搭配投資人就決議通

過之案件，應檢附投

資評估報告及投資審

議會決議紀錄等相關

文件，提交專案辦公

室後，報經本部送國

家發展基金備查。 

送投資審議會討論，

投資審議會由搭配投

資人總經理（金融機

構為協理級）以上或

其指定授權主管人員

召集，委員應包含本

部或專案辦公室代

表、搭配投資人代表

及其所聘請之二至四

位相關產業及淨零減

碳專家學者擔任，並

應邀請國家發展基金

代表列席。投資審議

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

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個案經該次會議出席

委員全體同意通過後

進行投資。若搭配投

資人符合第四點第三

款或第四款資格者，

投資審議會須由專案

辦公室辦理。若搭配

投資個案累計投資金

額超過一億元時，須

由專案辦公室辦理特

別投資審議會。 

(六) 搭配投資人就決議通

過之案件，應檢附投

資評估報告及投資審

議會決議紀錄等相關

文件，提交專案辦公

室後，報經本部送國

家發展基金備查。 

十、本專戶被投資事業之監督

管理如下： 

(一) 搭配投資人如取得被

投資事業之董、監事

席次，得推派董、監

事人選參與被投資事

業之董事會，以確實

瞭解其營運情形。未

能取得被投資事業之

董、監事席次者，得

要求列席董事會。 

十、本專戶被投資事業之監督

管理如下： 

(一) 搭配投資人如取得被

投資事業之董、監事

席次，得推派董、監

事人選參與被投資事

業之董事會，以確實

瞭解其營運情形。未

能取得被投資事業之

董、監事席次者，應

要求列席董事會。 

一、第二款未修正。 

二、為提升投資執行與協商彈

性，並兼顧投資後管理運

作與監督需求，爰調整調

整董事會參與機制，修正

第一款規定。 

三、配合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投資作業規範修正投資事

業管理分類，爰修正第三

款規定。 

四、考量投資事業如屬公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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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搭配投資人應就被投

資事業股東會與董事

會會議內容研提處理

方案，若有重大議題

應於會前通報本部及

專案辦公室。 

(三) 為能達到分類重點管

理之效果，搭配投資

人應依各被投資事業

之營運績效及經營情

況，將所有投資事業

分成下列四大類，依

本部訂定之處理基準

分類管理，並應每季

就各被投資事業之最

新營運及財務情況，

重新檢討調整，俾能

達到分類管理之效

果： 

1.A 類：投資獲利之上

市櫃、興櫃公司，每

年應檢視產業未來

性、殖利率及每股盈

餘，每季應核閱財務

報表，並關注股價趨

勢及公司獲利變化情

形。 

2.B 類：投資未獲利之

上市櫃、興櫃公司，

每年應檢視投資目的

達成情形及評估產業

未來性，每季應核閱

財務報表，並定期檢

討公司營運情形。 

3.C 類：投資獲利之未

上市櫃、興櫃公司，

每年應檢視投資目 

的達成情形及上市櫃

規劃，每季應核閱財

務報表，並定期檢討

公司營運情形。 

4.D 類：投資未獲利之

未上市櫃、興櫃公司，

每年應檢視投資目的

(二) 搭配投資人應就被投

資事業股東會與董事

會會議內容研提處理

方案，若有重大議題

應於會前通報本部及

專案辦公室。 

(三) 為能達到分類重點管

理之效果，搭配投資

人應依各被投資事業

之營運績效及經營情

況，將所有投資事業

分成下列五大類，依

本部訂定之處理基準

分類管理，並應每季

就各被投資事業之最

新營運及財務情況，

重新檢討調整，俾能

達到分類管理之效

果： 

1.正常戶：最近年度之

營運及獲利情況均屬

穩定良好者，應每季

核閱其財務報表。 

2.觀察戶：公司成立未

滿五年，營運績效尚

待觀察者，應每季核

閱其財務報表，並應

配合本部監管作業，

說明個案營運發展現

況與投後管理作為，

且定期檢討。 

3.追蹤戶：公司成立五

年以上，營運績效不

佳者，應於每月核閱

其財務報表，並應配

合本部監管作業，說

明個案營運發展現況

與投後管理作為，且

定期檢討。 

4.列管戶：公司營運或

管理遭逢重大困難

者，應每月定期檢討，

並應配合本部監管作

業，說明個案營運發

行者，其財務報表之編製

與格式已受證券交易法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相

關規範約束，並應依國際

會計準則或我國財務會計

準則辦理，為符實務運作，

本部不另就財務報表之內

容及格式予以規定，爰刪

除第四款規定。 

五、配合現行第四款規定刪

除，現行第五款遞移為第

四款，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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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情形及評估產業

未來性，每季應核閱

財務報表，並定期檢

討公司營運情形。 

(四) 為掌握被投資事業之

經營狀況，搭配投資

人應擬訂訪視計畫，

定期或不定期前往投

資事業實地訪查，以

實地瞭解其經營情

形。 

展現況與投後管理作

為，且定期檢討。 

5.沖銷戶：公司長期營

運困難，大部分已提

列投資損失者，俟全

數提列損失完畢後予

以結案。 

(四) 前款第一目至第三目

投資事業屬公開發行

者，財務報表之內容

及格式由本部另定

之。 

(五) 為掌握被投資事業之

經營狀況，搭配投資

人應擬訂訪視計畫，

定期或不定期前往投

資事業實地訪查，以

實地瞭解其經營情

形。 

 


